
 

 

 

環 境 及 衞 生 委 員 會  

街 市 販 商 及 食 物 安 全 工 作 小 組  

第 十 次 會 議 紀 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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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 偉 明 先 生 ， MH 

李 詠 民 先 生  

李祺逢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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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 淑 芳 女 士   食 物 環境衞生署深水埗區街巿組高級 生督察 (街巿管 理 )  

關  健 女 士  深 水 埗 南 昌 區 居 民 商 戶 聯 會  

鄭 佩 珊 女 士  勞 聯 智 康 協 會 有 限 公 司  

陳 之 元 先 生  美 孚 曼 克 頓 之 友 社  

 

秘 書  

麥 美 琳 女 士   深 水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1  

 

缺 席 者 ：  

 

委 員  

陳 鏡 秋 先 生 ， MH， JP  

梁 有 方 先 生  

吳  美 女 士  

衞 煥 南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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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 會 詞  

 

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的 代 表 出 席

會 議 。  

議 程 第 I項 ：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紀 要  

2 .  小 組 委 員 通 過 第 九 次 會 議 紀 要 ， 並 無 修 訂 。  

議 程 第 I I (1 )項 ： 工 作 小 組 2013年 活 動 計 劃 進 展  

3 .  關 健 女 士 以 投 影 片 輔 助 報 告「 食 物 安 全『 深 』攻 略 2013」

(街 市 販 商 及 食 物 安 全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02 /14)的 活 動 情 況 。 她

表 示 ， 活 動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順 利

舉 行 。 推 廣 大 使 前 往 北 河 街 街 市 、 保 安 道 街 市 、 石 硤 尾 邨 街

市 、 美 孚 荔 灣 街 市 及 通 州 街 臨 時 街 市 ， 向 街 市 檔 主 和 市 民 宣

揚 食 物 安 全 的 訊 息 及 派 發 紀 念 品 ( 食 物 封 口 夾 、 雙 色 原 子

筆 、 毛 巾 、 日 曆 連 掛 牌 )。 食 物 安 全 推 廣 大 使 亦 在 街 頭 宣 傳

時 ， 即 場 向 市 民 講 解 「 食 物 安 全 五 要 點 」 及 派 發 問 卷 ， 以 了

解 他 們 對 食 物 安 全 的 認 知 及 關 注 。 有 3  000 人 次 參 與 今 次 的

活 動 ， 達 到 預 期 的 目 標 和 成 果 。 她 感 謝 主 席 撥 冗 出 席 宣 傳 活

動 ， 並 希 望 日 後 能 繼 續 舉 辦 類 似 活 動 。  

4 .  主 席 建 議 關 女 士 將 問 卷 調 查 所 得 的 結 果 進 行 分 析 ， 以

了 解 市 民 對 食 物 安 全 的 認 知 水 平 。  

5 .  鄭 佩 珊 女 士 以 投 影 片 輔 助 報 告「 全『 深 』認 識 排 檔 防 火

安 全 與 衞 生 」(街 市 販 商 及 食 物 安 全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03 /14)的 活

動 情 況 。 她 表 示 ： ( i )該 項 活 動 分 四 個 階 段 ， 分 別 是 「 防 火 安

全 大 使 」 培 訓 、 「 認 識 排 檔 火 災 之 風 險 」 講 座 暨 聯 歡 聚 餐 、

巡 迴 宣 傳 ， 以 及 活 動 總 結 會 ， 有 關 活 動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一 月 底

完 成 ； ( i i )「 防 火 安 全 大 使 」完 成 培 訓 後 ， 走 訪 區 內 排 檔 ， 向

排 檔 從 業 員 介 紹 排 檔 防 火 的 知 識 、 派 發 宣 傳 單 張 及 紀 念 品

(掛曆、筆、公文袋及便條紙 )， 有 2  400 人 次 參 與 整 項 活 動 ，

達 到 預 期 效 果 ； ( i i i )經 環 境 及 衞 生 委 員 會 以 及 本 工 作 小 組 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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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 後 ， 剩 餘 的 掛 曆 已 派 發 予 區 內 街 坊 ； ( i v )感 謝 環 境 及 衞 生

委 員 會 主 席 陳 鏡 秋 先 生 、 本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劉 佩 玉 女 士 及 委 員

李 詠 民 先 生 出 席 宣 傳 活 動 。  

6 .  主 席 向 鄭 女 士 查 詢 ： ( i )活 動 宣 傳 衞 生 的 詳 情 ； ( i i )市 民

與 排 檔 從 業 員 參 與 的 比 例 。  

7 .  鄭 佩 珊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： ( i )防 火 宣 傳 大 使 進 行 宣 傳 活 動

時 ， 提 醒 排 檔 從 業 員 注 意 排 檔 環 境 衞 生 ， 定 時 清 理 雜 物 和 垃

圾 ， 以 減 低 火 災 風 險 。 宣 傳 單 張 亦 介 紹 了 食 物 安 全 的 知 識 。

內 容 與 關 健 女 士 剛 才 提 及 的 「 食 物 安 全 五 要 點 」 相 似 ； ( i i )

在 2  400 參 與 人 次 當 中 ， 2  200 人 次 為 排 檔 從 業 員 。  

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於「 認 識 排 檔 火 災 之 風 險 」講 座 暨 聯 歡 聚

餐 在 下 午 舉 行 ， 部 分 排 檔 從 業 員 因 忙 於 工 作 未 克 出 席 。 她 建

議 日 後 宜 於 上 午 舉 辦 類 似 活 動 。  

9 .  陳 之 元 先 生 以 投 影 片 輔 助 報 告 「 營 商 環 境 安 全 又 衞 生   

街 坊 幫 襯 放 心 又 開 心 」 (街 市 販 商 及 食 物 安 全 工 作 小 組 文 件

05 /14)的 活 動 情 況 。 他 表 示 ， 該 項 活 動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八 月 十

六 日 至 十 月 十 八 日 順 利 舉 行 ， 內 容 包 括 在 深 水 埗 、 長 沙 灣 及

美 孚 張 貼 及 掛 上 宣 傳 海 報 及 橫 額 ， 提 醒 商 戶 切 勿 把 貨 品 及 物

品 阻 塞 街 道 ， 以 及 設 立 「 街 站 」 ， 訪 問 市 民 對 店 舖 阻 街 的 意

見 。 受 訪 者 認 為 鴨 寮 街 、 北 河 街 、 基 隆 街 及 美 孚 百 老 匯 街 的

店 舖 阻 街 問 題 值 得 關 注 ， 並 促 請 相 關 部 門 加 強 執 法 ， 以 減 少

對 他 們 的 影 響 。 完 成 訪 問 後 ， 受 訪 者 可 獲 發 紀 念 品 (口 罩 、

扇 及 麵 條 )。  

1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在 二 零 一 三 年 十 一 月 舉

辦 的 深 水 埗 區 處 理 店 舖 擴 張 行 動 (第 四 階 段 )宣 傳 活 動 ， 邀 請

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及 區 議 員 到 區 內 店 舖 擴 張 問 題 較 嚴 重 的 地 點 派

發 宣 傳 單 張 。 至 於 陳 之 元 先 生 剛 才 介 紹 的 是 本 工 作 小 組 首 次

舉 辦 關 注 店 舖 擴 張 問 題 的 活 動 。 請 委 員 考 慮 明 年 是 否 繼 續 舉

辦 類 似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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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於 簡 玉 愛 女 士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今 天 的 會

議 ， 有 關 「 街 市 販 商 及 食 物 安 全 工 作 小 組 2013-2014 年 度 工

作 報 告 」 (工 作 報 告 )的 活 動 進 展 ， 請 委 員 參 閱 街 市 販 商 及 食

物 安 全 工 作 小 組 文 件 01 /14。 工 作 小 組 邀 請 了 深 水 埗 民 政 事

務 專 員 莫 君 虞 先 生 、 環 境 及 衞 生 委 員 會 主 席 陳 鏡 秋 先 生 及 本

工 作 小 組 主 席 撰 寫 引 言 。 工 作 報 告 製 成 後 ， 會 透 過 「 街 站 」

向 市 民 派 發 ， 亦 會 分 發 至 區 議 員 辦 事 處 ， 讓 市 民 認 識 本 工 作

小 組 在 本 年 度 的 工 作 。  

12 .  主 席 總 結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知 悉 上 述 四 項 活 動 報 告 ， 並

感 謝 馬 淑 芳 女 士 為 本 工 作 小 組 舉 辦 的 活 動 提 供 協 助 。  

議 程 第 I I (2 )項 ： 報 告 事 項 —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報 告  

13 .  馬 淑 芳 女 士 報 告 以 下 事 項 ：  

( a )  北 河 街 街 市 H7N9 禽 流 感 的 跟 進 情 況 ：  

 

(i)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1月 8日 公 布 本 港 新 增 一 宗 H7N9

確 診 個 案 ， 患 者 有 外 遊 紀 錄 及 曾 經 過 北 河 街

街 市 外 圍 。 就 有 關 事 件 ，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

環 署 )於 二 零 一 四 年 一 月 九 日 上 午 派 員 到 位 於

北 河 街 街 市 一 樓 的 五 個 售 賣 活 家 禽 的 攤 檔 ，

共 抽 取 十 個 環 境 樣 本 進 行 H5及 H7禽 流 感 快 速

測 試 ， 測 試 結 果 全 部 呈 陰 性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街

市 管 理 承 辦 商 已 在 街 市 營 業 時 間 加 強 街 市 公

眾 地 方 的 清 潔 。  

 

(ii) 署 方 職 員 每 天 巡 查 活 家 禽 檔 ， 呼 籲 家 禽 檔 從

業 員 及 市 民 注 意 個 人 衞 生 。 市 民 切 勿 觸 摸 活

家 禽 ， 家 禽 及 蛋 類 必 須 徹 底 煮 熟 方 可 進 食 ，

生 熟 食 物 應 分 開 處 理 ， 避 免 交 叉 感 染 。  

 

(iii) 每 天 收 市 後 ， 家 禽 從 業 員 會 清 洗 攤 檔 內 所 有

的 牆 壁 、 地 面 、 禽 籠 及 相 關 器 皿 及 設 備 ， 而

街 市 管 理 承 辦 商 會 使 用 高 壓 熱 水 洗 濯 機 徹 底

潔 淨 及 消 毒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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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為固定小販 排 檔 區 小 販 推 行 的 資 助 計 劃 的 進 展 ：  

 

截 至 二 零 一 三 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，深水埗區

共收到 40 宗販商自願向政府交回其小販牌照的申

請個案，分項數字如下：  

 

地點  分項數字  

永隆街  1 4  

長發街  1 2  

發祥街  6  

基隆街  1  

鴨寮街  5  

福華街  2  

總計  4 0  

   

此 外 ， 共 有 20 名 販 商 向 食 環 署 申 請 資 助 以 重 建 其

攤 檔 。  

14 .  李 祺 逢 先 生 查 詢 家 禽 檔 戶 售 賣 家 禽 的 數 量 是 否 減 少 。  

15 .  馬 淑 芳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， 早 前 本 港 發 現 一 宗 新 增 H7N9 確

診 個 案 後 ， 由 於 購 買 家 禽 的 市 民 減 少 ， 因 此 檔 戶 的 入 貨 量 亦

減 少 。 不 過 ， 年 近 歲 晚 ， 她 相 信 市 民 對 活 家 禽 的 需 求 會 上

升 。  

16 .  主 席 查 詢 食 環 署 轄 下 深 水 埗 區 其 他 街 市 家 禽 檔 的 清 潔

情 況 。  

17 .  馬 淑 芳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： ( i )家 禽 檔 戶 中 午 及 傍 晚 收 市 後

須 自 行 清 潔 檔 內 及 附 近 地 方 ； ( i i )街 市 管 理 承 辦 商 每 晚 會 使

用 高 壓 熱 水 洗 濯 機 為 家 禽 檔 徹 底 清 潔 及 消 毒 。  

18 .  主 席 建 議 馬 淑 芳 女 士 日 後 可 於 會 前 向 秘 書 處 提 交 為 固

定 小 販 排 檔 區 小 販 推 行 的 資 助 計 劃 的 分 項 數 字 ， 以 供 委 員 參

考 。  

議 程 第 I I I ( i )項 ： 工 作 小 組 2014年 活 動 計 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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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二 零 一 三 年 至 一 四 年 度 本 工 作 小 組 獲 區 議

會 撥 款 230 ,000 元 以 推 行 五 項 活 動 。 她 請 委 員 就 二 零 一 四 年

至 一 五 年 工 作 小 組 的 活 動 提 供 意 見 。 另 外 ， 她 建 議 日 後 分 階

段 提 早 推 展 活 動 ， 避 免 活 動 集 中 在 年 底 舉 行 。  

20 .  李 祺 逢 先 生 查 詢 各 項 活 動 的 開 支 情 況 。  

21 .  秘 書 回 應 表 示 ， 由 於 部 分 活 動 仍 未 完 結 ， 而 且 尚 未 向

秘 書 處 提 交 總 結 報 告 ， 因 此 暫 未 能 提 供 相 關 資 料 。  

2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希 望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度 向 環 境 及 衞 生 委 員 會

爭 取 更 多 資 源 ， 推 廣 街 市 販 商 及 食 物 安 全 的 工 作 。  

議 程 第 I I I ( i i )項 ： 工 作 小 組 委 員 名 單  

23 .  主 席 表 示 ： ( i )工 作 小 組 委 員 任 期 為 兩 年 ， 她 感 謝 委 員

對 她 的 支 持 ， 讓 她 順 利 連 任 ； ( i i )環 境 及 衞 生 委 員 會 正 邀 請

增 選 委 員 加 入 其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， 因 此 是 次 會 議 只 有 區 議 員 的

委 員 出 席 ； ( i i i )請 委 員 考 慮 繼 續 邀 請 街 市 檯 商 代 表 擔 任 增 選

委 員 。  

議 程 第 I I I ( i i i )項 ： 更 改 會 議 時 間  

24 .  主 席 建 議 日 後 的 會 議 日 期 由 下 午 三 時 正 改 為 二 時 三 十

分 ， 並 請 秘 書 處 於 會 後 發 出 修 訂 的 會 議 日 期 時 間 表 。  

議 程 第 IV項 ：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25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(星 期 一 )下 午 二 時

三 十 分 舉 行 。  

26 .  餘 無 別 事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三 時 五 十 分 結 束 。  

 

深 水 埗 民 政 事 務 處  

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二 零 一 四 年 三 月  


